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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

司治理准则》等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、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

我们作为崇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

断的立场，我们在认真审阅相关材料的基础上，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

议审议的有关事项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对《关于筹划控股子公司普诺威分拆上市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经核查，我们认为：本次筹划控股子公司分拆上市事项，有利于发挥资本市

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，提升公司和普诺威业务的核心竞争力，符合公司的战略

规划和长远发展。本次分拆上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的情形；

公司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

律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；待上市方案初步确定后，公司将根据相关

法律法规，履行相应决策程序，审议分拆上市的相关议案，同意公司启动对下属

控股公司普诺威分拆上市事项的前期筹备工作。 

二、对《关于续聘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经核查，我们认为：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具备证券、期货相

关业务审计从业资格，具有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丰富经验和职业素养，其在担任

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期间严格遵循《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》等有关财

务审计的法律、法规和相关政策，勤勉尽责，遵照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执业准则，

公允合理地发表了审计意见，出具的审计报告能公正、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

况和经营成果。我们同意公司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作为2021

年度审计机构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 

 

  



2 

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崇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

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》之签字页） 

 

独立董事： 

 

李泽宏 

 

钟明霞 

 

周俊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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